 (
附表
1
)衛生福利部
申請國外中藥廠工廠資料簡化審查送審表
	受 文 者
	衛生福利部

	核 定 編 號
	PMF-□□□
(新設中藥廠之檢查無須填寫；後續追蹤管理檢查，請依據核定函填寫。)

	國別
	

	製造廠名
與廠址
	

(廠名與廠址均須正確且詳細)

	申請劑型
	

	審 查 費
	

	附    註
	申請簡化審查：本製造廠應為已通過PIC/S  GMP查核之輸入藥品國外中藥廠

	送審資料清單
	□工廠基本資料(SMF)
□當地衛生主關機關近3年之GMP查核清單
□最近一次稽查報告及改善結果
□國外中藥廠工廠資料查核表(簡化審查用)(即附表2)

	申 請 者
	藥商名稱：
負 責 人：
地    址：
承 辦 人：
電    話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備註：相關資料限中文或英文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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